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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
第132811号提案的答复
周萍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关于安装小区充电桩的建议》的提案收悉，针对提出的以下具体内容《建议:1.对于规划中没有固定车位的小区，由所属街道负责统一规划设置共享共用充电桩。具体可以根据每个小区新能源车的数量，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充电桩的数量配置。2.引入市场化运营团队进行运作。由相关主管部门按照一定的标准和流程，选择有技术能力的运营公司，负责辖区内居民小区的充电桩建设运营业务。把私家车主的自行安装变为有组织、有责任主体的企业行为。实施社区充电的“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运营”管理体系。对于建设安装也有质量保证，在缺乏国家标准的情况下，对于充电桩产品还可以集中采购、统一规划，避免品牌杂乱现象，避免重复施工，降低成本。3.合理开拓小区附近停车场或者城区停车场地的建设，停车充电一体化服务设施、制定新能源汽车充电车位停车的管理。》，根据我局职责现答复如下：

一、我区现有充电桩的建设的情况

（一）电动汽车充电桩的建设情况

根据市车管部门提供的数字，截止2023年3月底，我区电动汽车保有量1819辆，2021年前为658辆，2022年新增971辆，2023年1-3月份新增190辆，新能源电动汽车迅猛发展。我区截止2023年4月底，共建各类充电桩1246个，其中公共充电桩382个、专用充电桩12个、私人充电桩870;按充电形式划分为直流桩190个（快充）、交流桩1074（慢充）；已接入平台的315个。2022年建设215个公共充电桩，超额完成市210个任务。2023年公共充电桩的任务为140个，截止4月底已完成50个公共充电桩。

（二）电动二轮摩托车充电桩的建设情况

根据郑州池续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数字，截止2023年4月底博山区共安装小区和公共机构电动二轮摩托车充电桩插座口4500个。

二、建设充电桩的职责划分

对各类充电桩的建设，发改部门实行备案管理。依据《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博山区政府2022第十次常务办公会通过的《关于城市管理领域实施部分特许经营开展外立面仿古建筑物隐患治理工作方案》和《博山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三定方案）的职责规定，博山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与市政空间运营公司签订《博山区城市管理领域部分特许经营授权协议》，授权市政空间运营公司的特许经营权为：1、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共享单车）；2、户外广告；3、公共区域棚亭设置；4、立体车库；5、公共区域建立充电站、充电桩五项特许经营权，特许经营期限为30年。因公共充电桩运营属于特种经营，公共充电桩的建设由综合行政执法局授权的市政空间有限公司负责；新小区充电桩由住建部门负责与主体工程配套建设；旧小区充电桩由综合执法局负责改造建设（原物业管理权归房管中心）。而实际的工作中，发改局按照属地化管理原则督促镇（街道）在开发商的参与下进行快速推进。

三、小区和个人充电桩建设情况

（一）小区公共充电桩建设情况

1.区发改、镇（街道）、开发商以城西、城东、山头主城区为主，城区结合部为副，延伸至边缘镇进行选址，首先必须有产权明晰的车位资源、二是车位附近必须有相应的变压器、三是车位周围环境必须符合安全距离安装要求、四是产权人在15%的利益分成下必须同意（因区财政无力投资建设而有开发商投资建设）等条件。通过多方多途径努力建设，基本满足了当前用户充电的要求，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

2.安装的公共充电桩的小区有白杨河电厂、翡翠园小区、古窑社区、东域城社区、李家窑社区、大海眼社区、永安社区、因阜村小区、大观园D区、山机小区、上官庭院4号楼前、水岸名居小区、原山公园（机关小区北门）、翰林府邸小区西北门、如月湖停车场、世纪上城、伊家楼小区（九龙峪）等。

（二）小区个人充电桩建设情况

1.在保障消防安全和供用电安全的条件下，加快推进现有小区改造完善充电设施，并符合《建设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年版）、《电动汽车分散充电设施工程技术标准》（GB/T51313-2018）等国家技术标准要求。对于有固定停车位的用户，优先结合停车位建设充电桩；对于无固定停车位的用户，鼓励充电设施建设运营单位通过配建一定比例的公共充电车位，建立充电车位的分时共享机制。

2.原来购置的新能源电动汽车都有“随车充”充电器，220V交流电即插即充，属于慢充，充电时间8小时方能充满电瓶。对于一楼用户十分方便，对于3楼以上用户会出现乱拉线问题，造成安全隐患，物业不允许安装。新小区的建设已明确规定“充电桩和主体工程同步建设，否则住建部门不予工程验收”。现在的难点是已经建设的小区当时未预留场地和配电设施，改造成本较大，特别是老旧小区甚至无法进行改造。

四、存在困难和下一步措施

（一）存在的困难

1.车位资源紧张，制约电动汽车的进一步安装。

2.受电力消纳能力影响，不能满足充电桩的建设，改造电力线路和变压器投资较大，投资方建设积极性不高。

（二）下一步打算

1.2023年继续挖潜资源，上下一心，通力合作，2023年12月底前完成140个电动汽车公共充电桩建设任务。

2.充电桩联网率达到80%，争取应联尽联。

3.坚持公共充电桩桩和个人充电桩桩同步建设，达到“实时实地、随充随走”的充电的要求。

4.已和城东街道对接，在改造大街和北岭小区的同时，建设相应的充电桩。城西街道对已改造的赵家后门小区2个停车场、大成社区东门（原二号院外）新建停车场、公园北路停车场、英雄路立碑山停车场准备建设公共充电桩来规范替代个人充电桩。

五、涉及项具体答复如下

1.对于“规划中没有固定车位的小区，由所属街道负责统一规划设置共享共用充电桩”问题。按照属地化管理原则，有镇（街道）、充电桩开发商、供电中心进行选址建设。

2.对于“引入市场化运营团队进行运作。由相关主管部门按照一定的标准和流程，选择有技术能力的运营公司，负责辖区内居民小区的充电桩建设运营业务。把私家车主的自行安装变为有组织、有责任主体的企业行为。实施社区充电的“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运营”管理体系。对于建设安装也有质量保证，在缺乏国家标准的情况下，对于充电桩产品还可以集中采购、统一规划，避免品牌杂乱现象，避免重复施工，降低成本”问题。我们以国网（山东）电动汽车服务公司和淄博特来电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开发商为主，以郑州池续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为辅，浙江正泰汇能技术有限公司和淄博天鼎电力工程有限公司共同参与建设的市场化运营团队进行运作。根据国家发改委等4部委《关于加快居民区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通知》（发改能源〔2016〕1611号）、省发改委等16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我省居民小区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通知》（鲁发改能源〔2020〕1254号）文件，我市发改、住建、自然规划、民政、消防、供电公司联合出台了《关于加强和规范我市居民小区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通知》（淄发改能源〔2021〕6号）文件并明确了《居民小区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管理流程图》和《淄博市居民小区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验收细则》；2022年8月淄博市出台了《淄博市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十四五”发展规划》。
3.对于“合理开拓小区附近停车场或者城区停车场地的建设，停车充电一体化服务设施、制定新能源汽车充电车位停车的管理”问题由综合行政执法局和住建局具体负责。
博山区发展和改革局
                      2023年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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